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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缴暖气费，家中就会停电———

暖气电费“连坐”让居民很无奈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汝树 姜文洁

租房一月，

咋还要缴一季费用？

本报11月27日讯 姜女士
是今年刚参加工作，因为工资不
是很高，就和亲戚在大化纤宿舍
租了一套房子，一月500元费用。

“当初租房的时候，我也没
要过暖气，怎么现在又要让我交
150元暖气费呢？”对于物业的做
法，姜女士表示很不理解。

据姜女士介绍，她是今年2

月份才租了这个房子，而物业要
求上交的暖气费是2011年11月
到2012年3月份的，也就是说，她
才用了一个月的暖气，物业却要
求她交一个供暖季的费用。

“他们还将暖气费和电费捆
绑收取，如果我们不交暖气费，
家里就会被停电。”姜女士反映
说，“我家里就还有10度电了，再
不交费，连在家做饭都不行了。”

物业回复：

费用是统一收取

姜女士所说的150元暖气费
用到底该不该交？记者咨询了负

责该小区的物业公司。
据物业公司收取费用的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负责的楼
栋都是按照规定收取费用的，
每个单元都是按照150元的价
格收取。

该工作人员介绍说，小区
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租房的住
户，但费用还是需要上交，但
至于费用由谁来出，应该是租
房者和房东双方协调，而与物
业没有关系，物业也只是按照
相关规定办事。

因为家里马上就没电了，姜
女士不得不先将暖气费用交上。

“家里还有10度电，再不交上就快
停电了，还是先交上再看看怎么
办吧”。

要不要暖，

到底谁说了算？

居民租房过冬，家里的暖气
要不要到底谁说了算呢？

“现在物业将取暖费和电费
捆绑在一起收费，这让我们很无
奈。”姜女士反映说，要不要暖气，
现在决策者竟成了物业，如果居
民不交钱，连家里的电费都不能
保障了。

住在张店大化纤宿舍39号

楼的姜女士这几天很是郁闷，她

租房的时候，也没要暖气，但物

业这几天却催着她上交暖气费，

而且暖气费和电费捆绑收取，不

缴费的话家里就会停电，她想问

问这到底是咋回事？

▲姜女士交暖气费的收据。

姜女士家的电只剩10度，

如果姜女士不交取暖费，物业将

不为其充电费。

供热公司出招

居民家里“升温”

本报11月27日讯(记者
张汝树) 本报26日报道

了《邻居私自放水 两楼居
民挨冻》消息后，供热公司
采取了措施，27日，柳泉新
村27号楼居民家里开始暖
和起来。

2 6日，柳泉新村2 7号
楼2单元居民反映说，最近
几天，他们两栋楼的暖气
不热，供热公司说是有人
私自放水导致的，可至今
也没有解决。

供热公司也在居民门
前张贴了紧急通知，他们已
经通过检测发现，供热系统
失水严重是导致暖气不热
的原因。

“既然居民反映不热 ,

供热公司就应该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 ,而不是只提出
原因没有结果，我们希望
供热公司能够理解居民的
难处 ,快点想办法解决问
题。”居民说。

淄博双星供热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说，这几天居
民家里不热，一是因为失
水严重，一是因为高温水
不稳定。

该工作人员说，他们
已经采取了添加失水剂，
以便及时发现失水漏洞措
施，经过通知和检查，居
民放水的也基本没有了，
公司正在调试高温水，最
快一两天，居民家里就会
更加暖和。

2 7日下午，记者从柳
泉新村27号楼居民家里了
解到，他们家暖气温度的
确比昨天升高了，2单元住
户家里的“小太阳”电暖
器也关闭了。

潘庄———

部分居民供暖不热有望解决

本报11月27日讯(见习
记者 李超) 本报从11月
22日起连续报道了张店区
潘庄社区部分居民遇到的
供暖问题，27日，记者了解
到，供暖公司已经开始采取
措施，提高居民家温度了。

“我们家的暖气又不热
了，现在还不到15度，在屋
里还要穿棉衣，你快来看看
吧。”22日起，记者就接到了
潘庄社区46号楼朱女士的
电话。

“晚上睡觉要盖两床被

子，我们交了暖气费暖气却
不暖和，我们打了很多电
话，他们的态度还可以，可
是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热力
部门应该派人过来给我们
看看啊。”住在朱女士对门
的陈先生，家里供暖也出现
了问题，他家卧室的暖气片
几乎“冰凉”。

前段时间居民家里热
了一天半，温度能达到十八
九摄氏度，之后就不热了，
居民们怀疑压力不够。

因为在潘庄社区4 6、

47、48号楼普遍存在卧室暖
气不热的现象，而这几栋楼
正好离潘庄换热站较远。

记者曾帮助居民联系
泰和热力潘庄换热站，但是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27日，记者致电泰和热
力热线，工作人员让记者联
系潘庄换热站，潘庄换热站
刘姓负责人介绍说，可能是
由于天冷，高温水需求增
加，他们已经协调给潘庄输
送高温水，这两天潘庄社区
的温度就可以提高了。

潘庄小区46号楼一户居民客厅温度可以达到15摄氏度。

潘庄小区47号楼一户居民客厅温度可以达到16摄氏度。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每年供暖前期，物业和业主
因费用问题产生矛盾的事情屡见
不鲜。物业公司采用“捆绑式收
费”催缴费用，这似乎已经成了物
业公司的“惯用方法”。

“我们不赞成物业公司这种
做法。这样会使双方的矛盾更加
激化。”提及一些物业公司将取暖
费与其他费用捆绑收取的做法,淄
博一家热力公司一位工作人员明
确表示。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取暖费
收取一直由热力公司委托小区物
业代收,热力公司也与物业公司签

有委托代收协议。供热部门也一
直反对物业公司将取暖费与其他
费用捆绑收取，而且捆绑式收费
在相关物业管理条例和法律条文
中，这种做法不合要求的。

相关律师也介绍说，电费和
取暖费两种费用本身就属于两种
不同性质的费用,即使是居民没有
按时交纳电费,也不影响其与热力
公司之间供暖合同的履行。物业
公司在代收取暖费时,搭车收取其
他费用 ,是一种明显的霸王条款、
严重的违规行为,居民可以通过法
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捆绑收费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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